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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民生校區五育樓4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表 

壹、宣讀上次（113年4月3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關於國立屏東大學亞

德客有美助學金續領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彙整續領資

料提報至學務

處生活輔導

組。 

提案二：關於國立屏東大學寶

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申請

案。 

1.授權各系就申請

資料補件，請各

學系(程)於4月9日

前繳交補件資

料。 

2.院辦就補件資料

整理成 Google表

單提供委員線上

投票，院辦再依

投票結果排序送

件。 

人文社會學院 已彙整申請資

料提報至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 

提案三：修正本學院客家文化

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

實習作業原則】案。 

照案通過 客家文化產業

碩士學位學程 

已送職涯發展

暨教育推廣處

備查。 

提案四：修正本學院音樂學系

【數位音創跨藝學分學程實施

計畫】案。 

照案通過 音樂學系 將送教務會議

審議。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案由：修正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要點」修正本要點第三點第七款，修訂研究生抵免學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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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1，P.1-4】。 

三、 案經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

務會議（113.4.1）審議通過。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部分規定： 

（一） 修正本要點第四點第六款，刪除研究生抵免至多八學分。 

（二） 為利於研究生相互學習及帶動畢業風氣，新增本要點第六點第六款

及第七點第十一款，辦理論文計畫口試及學位口試應予公開並開放

旁聽。 

二、 檢附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2，P.5-10】。 

三、 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5.1）審

議通過。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部分規定： 

（一） 修正本要點第四點第六款，刪除研究生抵免至多八學分。 

（二） 為利於研究生相互學習及帶動畢業風氣，新增本要點第六點第六款

及第七點第十一款，辦理論文計畫口試及學位口試應予公開並開放

旁聽。 

二、 檢附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

修正草案全文【附件3，P.11-19】。 

三、 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5.1）審

議通過。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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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中國語文學系 

案由：修正本校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選薦要點】案，請備查。 

說明： 

一、中國語文學系於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13.3.25)辦理選薦工

作時，遇有前後條文矛盾之疑慮，擬修正第二點第三款:「如第一次投票

僅一人或無人得票達半數時，除得票超過半數者當然被選薦外，應就得

票數較高之前三名，再舉行第二次投票，每票圈選一人，以多數決選足

應選薦人數，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被選薦人員名單，應由會議召集

人於一週內簽請校長擇聘之。」，其中，第一句得票「達」半數修改為得

票「過」半數。 

二、檢附中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選薦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

1】。 

三、案經中國語文學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5.6）審議通

過。 

辦法：本案報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同日12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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